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０

证券简称
：

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３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２

，

０６１

，

５７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７９％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支付股份的形式， 向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流通股股东实施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３．５

股的股份。对价支付股

份总额为

２

，

２２４．３９

万股。

其中，提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国资委和中国药材

集团公司分别按其持有股份占三家合计持有股份的比例为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

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取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代为垫

付对价的总数为

７２３．９９

万股，代垫比例为

７．７０％

。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承诺期期满
后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无追加承诺

履行相关承诺

２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履行相关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３２

，

０６１

，

５７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７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紫光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６２６１５７０ １６２６１５７０ ５０．３８ ９．５２ ８．０１ ０

２

衡阳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 ４８．９５ ９．２５ ７．７８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２０６１５７０ ３２０６１５７０ ９９．３３ １８．７７ １５．７９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１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８％ －１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６

，

２６１

，

５７０ ８．０１％ －１６

，

２６１

，

５７０ ０ 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８１

，

７１０ ０．０８９％ １８１

，

７１０ ０．０８９％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６

，

４５０ ０．０１８％ ３６

，

４５０ ０．０１８％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 －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７

、

内部职工股
－ －

８

、

高管股份
－ －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２

，

２７９

，

７３０ １５．９０％ －３２

，

０６１

，

５７０ ２１８

，

１６０ ０．１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０

，

７４８

，

６９５ ８４．１０％ ＋３２

，

０６１

，

５７０ ２０２

，

８１０

，

２６５ ９９．８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４．

其他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０

，

７４８

，

６９５ ８４．１０％ ＋３２

，

０６１

，

５７０ ２０２

，

８１０

，

２６５ ９９．８９％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３

，

０２８

，

４２５ １００％ ２０３

，

０２８

，

４２５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
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紫光集团有
限公司 ３３

，

２３３

，

１７３ １６．３７ ２０

，

３０２

，

８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６

，

２６１

，

５７０ ８．０１

注
１

２

衡阳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３１

，

９０８

，

３０５ １５．７２ １９

，

３０７

，

４７９ ９．５１ １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８

注
２

合计
６５

，

１４１

，

４７８ ３２．０９ ３９

，

６１０

，

３２１ １９．５１ ３２

，

０６１

，

５７０ １５．７９

注

１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改方案实施日后陆续收到垫付偿还股份

３

，

３３１

，

２３９

股。

注

２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股改方案实施日后陆续收到垫付偿还

股份

３

，

１９９

，

１７４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１０５８ ５８

，

０４９

，

５２９ ２８．５９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５５ ７

，

２２８

，

４２７ ３．５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７ １９

，

６７２

，

９３９ ９．６９

合计
１１３０ ８４

，

９５０

，

８９５ ４１．８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合规性的核查，

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

则和股东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国资委承诺：

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

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
：

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７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九时整开始举行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３

、召开地点：鞍钢东山宾馆会议室（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

１０８

号）

４

、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会秘书付吉会先生

７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６９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５

，

５３４

，

９９７

，

３９６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７６．５１％

。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６８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５

，

３０６

，

３５０

，

４１６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７３．３４％

；外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１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２２８

，

６４６

，

９８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３．１６％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议案有关该议案具体内容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公告》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公告》。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案形

式批准了以下事项：

议案一、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占参与表决的有
效表决票总数百

分比
反对

占参与表决的有
效表决票总数百

分比
弃权

占参与表决的有
效表决票总数百

分比
６６６

，

３１７

，

０６６

股
１００．００％ ０

股
０．００％ ０

股
０．００％

其中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占参与表决的内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反对
占参与表决的内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弃权
占参与表决的内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４３７

，

６７０

，

０８６

股
１００．００％ ０

股
０．００％ ０

股
０．００％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占参与表决的外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反对
占参与表决的外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弃权
占参与表决的外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２２８

，

６４６

，

９８０

股
１００．００％ ０

股
０．００％ ０

股
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的议案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占参与表决的有
效表决票总数百

分比
反对

占参与表决的有
效表决票总数百

分比
弃权

占参与表决的有
效表决票总数百

分比
４６９

，

７１６

，

３２１

股
７０．４９％ １９６

，

６００

，

７４５

股
２９．５１％ ０

股
０．００％

其中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占参与表决的内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反对
占参与表决的内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弃权
占参与表决的内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４２４

，

５８０

，

１３３

股
９７．０１％ １３

，

０８９

，

９５３

股
２．９９％ ０

股
０．００％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占参与表决的外
资股股份有效表
决票总数百分比

反对
占参与表决的
外资股股份有
效表决票总数
百分比

弃权
占参与表决的
外资股股份有
效表决票总数
百分比

４５

，

１３６

，

１８８

股
１９．７４％ １８３

，

５１０

，

７９２

股
８０．２６％ ０

股
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杨广水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8

2009

年
1 2

月
29

日星期二

股票代码
：

600704

股票简称
：

中大股份 编号
：

2009-039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2

月

21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继达先生主持。 应出席会议董

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8

人，朱红军独立董事因公未能出席董事会，委托贾生华独立董事行使表决权。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拟向香港华菱公司收购其持有的

Gain Gate

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物产元通）发展战略规划和产业发展

方向，同意物产元通拟向香港华菱公司收购其持有的

Gain Gate

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

100%

股

权，从而间接持有香港龙华汽车有限公司

30%

股权。

1

）收购价值

目标公司直接持有龙华汽车

(

开曼

)

有限公司（

Loong WahMotor(Cayman)Co.Ltd

）

30％

股权，而龙华汽车

(

开曼

)

有限公司（

Loong WahMotor(Cayman)Co.Ltd

）持股

100%

的香港龙华汽车有限公司以全资、控股、参股

大陆境内的公司等方式在广东和浙江两地等主要中心城市拥有

4

家

LEXUS

雷克萨斯特许授权店、

5

家一

汽

TOYOTA

丰田特许授权店、

1

家广汽

TOYOTA

丰田特许授权店和

1

家日产

INFINITI

英菲尼迪特许授权

店等，下属成员法人公司合计

15

家，其中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13

家，参股子公司

2

家。香港龙华汽车有限公

司对于丰田系列品牌有着长期、丰富的运作经验和良好的厂商关系，销售业绩比较稳定，经营团队的能力

在行业内有着良好口碑，因此，物产元通通过实施本次收购、间接持有香港龙华汽车有限公司

30％

股权后，

可新增

15

家参股的丰田等系列品牌

4S

店，增加物产元通的品牌价值、网络价值和区域价值，扩大规模和

协同效用，并为未来的进一步并购提供平台。

2

）收购主体及后续工作安排

①

尽职调查与资产评估：由物产元通尽快委托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龙华汽车

(

开曼

)

有限公司、香港龙

华汽车有限公司、以及香港龙华汽车有限公司下属的成员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机构应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详细收购方案。 考虑到未来国内汽车销售市场的复合增长率以及

参照目前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方法，具体与股权出让方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谈判确定。

②

收购资金安排：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收购价款，不足部分、通过银行融资方式筹集。

③

收购程序安排：按照中大股份、发改委、商务主管机关、外汇管理机关的程序要求逐步推进实施本次

并购。

④

收购主体：公司董事会委托物产元通董事会及经营班子负责实施有关收购工作。

2．

关于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物产元通的战略规划，为推进物产元通汽车主业

"

一牌两网

"

的战略，推进商业模

式创新，进一步推动与国际知名汽车经销商的合作，同意物产元通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暂定名：港通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开展进口汽车及出口国产自主品牌汽车业务。

港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10

万元港币，拟由物产元通全额出资，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公司下设董事

1

人，实行部门化、一体化管理，暂不在港区置办办公场所

和派驻人员，主要通过国内银行的离岸中心开设离岸账户进行离岸操作。 随着业务进一步的开展，可考虑

今后在港区设置固定办公场所及派驻人员。 物产元通在香港设立子公司事宜将按规定程序进行报批设立

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000560

证券简称
：

昆百大
A

公告编号
：

2009-034

号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

30

（

2

）召开地点：昆百大

C

座

11

楼第一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董事长 何道峰先生

（

6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发出。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4,467.7126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华夏西部所持江苏百大

25.47%

股权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

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284.1926

万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同意选举杜光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4,467.712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靖宇、杨向红

3.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0529

证券简称
：

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

2009-56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收到所聘任的

2009

年度审计机构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大

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与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并更名为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的函》，该

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为做大做

强会计师事务所，与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合并，合并的形式是以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法律存续主体，合并后更名为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将以

"

立

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为主体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专业服务。

为此，公司聘请的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由

"

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

"

变更为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

。由于涉及到审计机构主体资格的变更，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公司将适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对此事项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

000587

公告编号
：

2009-066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破产程序进展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9

年

11

月

9

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09

）伊商破字第

1

号及（

2009

）伊商破字第

1-2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破产重整，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

管理人（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14

日在伊春市林业艺术

剧院召开。管理人汇报了近期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债权审查情况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会上，伊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伊春市华丽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债权人会议主席。

会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接受补充债权申报登记及进行审查工

作；同时，资产评估等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正在进行中。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在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

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

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09

年
12

月
28

日

股票简称
：

S*ST

光明
-

股票代码
：

000587

公告编号
：

2009-067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光明集团

"

）关于其与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鸿扬公司

"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及《补充协议》履行情况的函告，光明集团于

2009

年

12

月

21

日收到鸿扬公司支付的

4950

万元人民币

股权转让金（相关内容见

2009

年

11

月

11

日和

2009

年

12

月

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00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233

证券简称
：

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

2009-039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2

月

17

日以专人送出和传真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首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2009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首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5

位，实到董事

5

位。 公司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2010

年将加强节能降耗工作，进一步降低生产成

本，水泥成本同比降低

5

元

/

吨以上，经济效益同比增长

10%

；年生产熟料

850

万吨；年产水泥

1000

万吨；年销售水泥

1000

万吨；水泥质量和性能得到进一步稳定和优化，水泥产品质量力

争实现

"

零缺陷

"

；有效运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管理体系；认真落实节

能减排措施，全年实现节能

35240

吨标煤的目标。

二、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蕉岭支行申请人民币

16,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的议案》。

为加强与建行的战略合作，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支行申请人民币

16,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用于提前偿还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16,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 期限为壹年，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

10%

，该笔贷款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鑫达旋窑、鑫盛能

源、金塔水泥、恒基建材以机械设备作抵押担保，并由恒发建材提供保证担保。

三、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人民

币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敞口）的议案》。

公司

2008

年

12

月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已到期，目前，该行同意给

予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7,000

万元（敞口）。 为此，公司拟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1

年期人民

币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敞口），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该综合授信额度由全资子公司

金塔水泥、鑫盛能源、鑫达旋窑提供保证担保。

四、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备案制度》的议

案。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备案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59

证券简称
：

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

临
2009-10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7

年

3

月，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之保荐（主承销）协议书》（以下简称

"

三特索道首次公开

发行保荐协议

"

）。

2007

年

8

月，公司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授权张剑、温健担任该项发行的保荐代表人，履行对本公司的保荐职责，其持续督导

期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

2009

年

12

月

8

日， 本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称

"2009

年非公开发行

"

）的议案。

2009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东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

股）之保荐协议》（以下简称

"

保荐协议

"

），

聘请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2009

年

12

月

25

日，公

司与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保荐工作的协议》，约定自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终止，其剩余时间持续

督导义务由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接。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及上述协议的约定，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的保荐期及持续督导期为自与本公司

签订《保荐协议》之日起，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当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并承

担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剩余时间的持续督导义务。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派

保荐代表人王晖、王磊担任本次保荐及持续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600104

证券简称
：

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
：

临
2009-060

债券代码
：

126008

债券简称
：

08

上汽债
权证代码

：

580016

权证简称
：

上汽
CWB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终止上市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2007]459

号文核准，上海汽车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发行了总

计人民币

63

亿元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分离交易可转债

"

）。 上海汽车

本次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

,

每

10

张为

1

手

,

每手上海汽车分离交易可转

债的最终认购人可以同时获得分离出的

36

份认股权证

,

本次分离出的认股权证总量为

22,

680

万份。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自认股权证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上述

22,680

万份认股权证

已于

2008

年

1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认股权证的交易简称为

"

上汽

CWB1"

（交

易代码：

580016

）。

鉴于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即将到期，现特提醒投资者认真关注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

行权的有关问题和投资风险。

1

、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

2008

年

1

月

8

日至

2010

年

1

月

7

日，存续期为

24

个月。

2

、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0

年

1

月

7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日。 行权期间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上海汽车

A

股股票（交易代码：

600104

）、上海汽车公司债券（交易代码：

126008

）仍正常交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3

、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0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从

200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开始停止交易。

4

、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26.91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

。权证持有人每持有一份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0

年

1

月

7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日内以

26.91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一股上海汽车

A

股股票， 成功行权获得

的股票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5

、截至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交易时间结束时点（即

2010

年

1

月

7

日

15:

00

），尚未行权的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将注销，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6

、自

2010

年

1

月

12

日起，

"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予以

摘牌。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00-11:30

、下午

1:00-5:00

）拨打热线电

话：

021-50803757

、

021-50803780

。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682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2009017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28

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

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邓发

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到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高

管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28

日

附件

1

邓发个人简历

邓发 男，

1973

年

4

月生，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2001

年

5

月前在烟台有色

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烟台鹏晖铜业有限公司成本会计、会计主管，有色安装公

司财务处长，

2000

年

3

月任烟台鑫洋铜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1

年

5

月加入公司，先后担

任材料成本会计、财务处副处长、财务部部长，

2008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

部部长。

邓发先生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公告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

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就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聘

任的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任职条件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次聘任的高管人员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

、本次高管人员的任免履行了法定程序。

3

、所聘任高管人员具有多年的企业财务和管理工作经历

,

其经验可以胜任所聘任

工作。

独立董事签字
：

夏清
、

郭明瑞
、

吕永祥
2009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600806

证券简称
：

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
：

临
2009-030

关于公司第二股东云南省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为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通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云南盐化

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上市公司股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09

】

1182

号），将云南省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4,701.833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1.07%

）行政划转为云南省

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由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2009

年

12

月

24

日该公司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